
1． IAF-MLA/CNAS 联合标识和认可标识 

1．1 IAF-MLA/CNAS 联合标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1．2  CNAS 认可标识： 

 

 

 

 

 

1．3 认证证书：HBQA 用于证实认证申请组织质量/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

系通过认证所获得的证明性文件。 

  认证证书按管理体系的不同区分为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

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。 

1．4 认证标志：用于证实认证组织通过质量/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

的专用符号、图案和文字的组合。HBQA 的认证标志分为： 

1．4．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志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．4．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标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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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4．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标志： 

                

2．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范围 

2．1 获证组织可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宣传和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，以证实

组织的质量/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获得认证注册。 

2．2 获证组织可在其文件、信笺、广告等宣传材料上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。

在进行认证证书和标志宣传时，不应损害 HBQA 的声誉，不做误导和未经授权

的声明，不得利用质量/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误导其

产品、服务通过认证。 

2．3 获证组织在使用 CNAS 认可标志时，应将 CNAS 认可标志、认可注册号和

HBQA 的认证标志一起使用。两个标志排列方式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2．4 获证组织不得在实验室检测、校准和检查报告上使用认证标志，不得在产

品上使用认证标志。在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意味着产品通过认证。（注：本文所

说产品，可以是一个有形的产品或在单个包装箱、容器里的产品。对于开展测试

/分析活动的组织，其产品可以是一份测试/分析报告。） 

2．5 获证组织在用于运输产品的大箱子（或类似到不了最终用户手里的外包装）

上使用认证标志时，须清楚声明“（该产品）是在一个质量或/和环境/职业健康安

全管理体系通过 GB/T19001(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还包括 GB/T50430)或 /和

GB/T24001、或/和 GB/T28001 认证的工厂里制造的”，如无此类声明不得在包装

中国认可 

管理体系 

MANAGEMENT SYSTEM 

CNAS C067-M 



上使用认证标志。 

2．6 获证组织可通过宣传、展示认证证书介绍 IAF 国际互认标志，但不得单独

使用 IAF 国际互认标志。 

3．标志用在有关文件、广告等宣传材料上使用时，标志必须完整、清晰，色调

和原标志一致，或采用黑白标志，且不得将其变形使用。 

4．必要时，获证组织将标志的使用方案报 HBQA 备案。 

5．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只能由获证组织使用，不准以任何方式转让、借用或出

售。 

6．认证证书有效期三年，获证组织应按 HBQA 的要求，定期接受 HBQA 的监

督审核，以确定获证组织的质量/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否持续运行有效，

经审核确认获证组织质量/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持续运行有效时，HBQA

发放监督审核合格标志，组织可继续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。 

6．1 当获证组织被暂停注册资格时，应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及相关宣传，

并封存认证证书和标志。 

6．2 当获证组织认证资格被注销或撤消时，应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及相关

宣传，并将认证证书寄回 HBQA，销毁认证标志。 

6．3 获证组织的认证证书状态（有效/暂停/注销/撤消）在 HBQA 的网站上

（www.hbqc.com.cn）进行公布，也可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

（www.cnca.gov.cn）上查询。 

6．4 证书有效期满后，获证组织应按期进行再认证。经再认证确认组织的质量/

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持续运行有效时，批准认证注册，换发认证证书。 

7．HBQA 对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实施监督、检查，对误用、错用认证证书和

标志的，HBQA 将采取适当措施要求中止其上述行为，并消除由此带来的不良影

响。 

 


